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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建函〔2021〕92 号

关于对碑林区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第202号
提案的复函

张茂盈委员：

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区物业领域的关心和支持！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宣

贯工作”提案已收悉，现就具体情况答复如下：

针对您提出的两点建议，结合我区实际和目前物业市场

出现的综合问题，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我局主要

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依据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物业服务企

业与业主需结合本住宅项目的物业服务等级、服务内容等情

况，在政府指导最高限价的范围内协商约定本物业项目的物

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具体标准。《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 5 年。新

办法规定了物业费、公摊电费和电梯费实行三费合一，统称

物业服务费，对高层、多层分别规定了一、二、三级等外四



个服务等级，并对相应服务等级的物业服务费进行了最高限

价规定。新办法生效后，一费制取代了现有的物业费、公摊

电费、电梯费分别收取的局面，物业企业的收费方式、费用

标准均发生变化。

自《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颁布以来，碑林区

市场监管局、发改委、住建局等部门积极组织开展了政策宣

传和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监管人员开展物业服务收

费监管的工作能力。

同时，碑林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及时

受理有关投诉举报，耐心解答群众提出问题，同时积极进行

调查处理，对违反《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规的物业服务收费行为进行查处。

针对不落实“一费制”的问题，碑林区市场监管局将严

格按照《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各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对超过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不实行明码标价

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定进行查处。”

的职责分工，将积极配合发改、住建部门和街办、社区的工

作，畅通 12315 投诉举报，对违反《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价格法》等相关法规的物业服务收费行为将进行

查处。

二、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合理、质价相

符的原则，按照物业服务的不同性质、特点和阶段，分别实

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根据新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由现有收费标准变更到新收费标准需要按照该条规定的



程序履行调价程序，即征求业主对调价的意见，当小区人数、

面积均三分之二的业主参加表决，且参加表决的业主中有人

数、面积均超过二分之一的业主同意调价方案的，在住建部

门认定服务等级标准后，才会按照新的收费标准执行。截至

目前我区在政策调整范围内的小区，都已经开始推进此项工

作，只是进度不一。新版物业管理办法已经生效，要求物业

企业必须按照规定完成发布方案、征求意见、服务等级确认、

收费标准抄送告知等程序，需要一至三个月的过渡期，在完

成上述调价程序之前，根据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仍按照

现有收费标准执行。

目前，我市各区县发改、住建、市场监管、街道办已联

合召开物业企业政策培训会，督促物业企业尽快启动调价程

序，部分物业企业已经着手开展物业费及停车费调整工作。

如果物业企业开始预收物业费和停车费，调价结果公示

后执行新收费标准的，以调价程序完成结果公示结束日期为

时间节点，已预收的费用多退少补。按照《市办法》第十五

条的规定，物业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根据合同的约定按月计

收，预收不得超过三个月（业主自愿缴纳除外）。

三、加强对《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大力宣

贯。为了落实《西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我局一是将

定期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开展培训工作，强化物业管理机构

人员专业知识和能力，有效促使街道办、社区严格按照《西

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赋予的职责，推动街办组织和

监督、业主全面参与“一费制”落地实施；二是加强宣传《西



安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工作，努力提升全体业主参与

度，充分调动广大业主参与小区物业服务和管理的积极性，

确保“一费制”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和落实。三是我局将结合

我区实际，并且参照其他城市在“一费制”推进落实的优秀

经验，按照程序逐步推进“一费制”政策落实。我局将为物

业管理中积极献言献策，推动物业市场的良性发展。

最后，对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表示感谢，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们将高度重视您提的建议，着力在《西安市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落实、监督等方面，积极研究探索，

落实政府职能部门在物业管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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